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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5工程”二期建设经验交流会在北京召开

2005年8月29－30日，教育部组织的“985工程”二期建设经验交流会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全国“985工程”二期建设的38所高校的校长、主管学科建设的副校长、主管科研工作的副校长以及“985工程”办公室主任共140余名代表参加了会议。教育部部长周济、副部长吴启迪、部长助理郑树山以及有关司局领导出席了会议。我校校长李发伸、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甘晖、副校长郑晓静和发展规划办公室副主任李兴业参加了本次会议。

周济部长在大会上做了“抓住机遇，改革创新，开创‘985工程’建设新局面”的重要报告。报告共分三部分：第一，紧紧抓住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战略机遇，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把高水平大学建设与发展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并从建设创新型国家为高水平大学建设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高水平大学建设是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战略重点之一，高水平大学建设取得的成绩为创新型国家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高水平大学在创新型国家建设中所面临的严峻挑战等四个方面进行了阐述。第二，积极投入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加快建设“985工程”科技创新平台和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首先，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制定，是加快创新平台建设的重要机遇；其次，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是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建设的指南；再次，提出了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大学）的基本思路；最后，建设创新平台和创新基地，融入国家创新体系。第三，以人为本，改革创新，走有中国特色的高水平大学建设之路。进而指出，汇聚队伍，建设创新团队，是高水平大学建设的根本；转变思想观念，创新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是建设高水平大学的动力；进一步突出特色，是高水平大学建设的必由之路；高水平大学建设要始终把握坚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根本方向。周部长最后号召，让我们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抓住机遇，创新机制，以高度的责任感、紧迫感和使命感，认真做好“985工程”二期建设，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我们的贡献。

教育部科技司谢焕忠司长在大会上介绍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的主要精神，并对大学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一些工作进展情况及若干考虑进行了说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10所高校在大会上做了典型发言，介绍了各自在“985工程”二期建设中的一些改革思路和经验；会议还安排了分组交流、研讨。

吴启迪副部长对大会进行了总结。她通过大量的数据、从高等教育经费的构成、三个“金字塔”的建设、对高等教育的宣传、人才培养和建设等几个方面，分析和阐述了大家在讨论中所提的问题，也全面解读了周部长的报告，对共建工作也进行了详细介绍，并且提出了大学在发展和服务所在区域的思路。
●中国大学研究生院实力纵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概况

学校类型：工科 参考类型：理科类、研究1型

研究生院等级：A+级

研究生院学科范围：理学、工学、管理学、法学、哲学、文学、教育学、经济学、历史学
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在全国大学研究生院（部）中的位置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在全国410所大学研究生院（部）中位居第11名，A+级；其中自然科学第8名，A+级/345；社会科学第37名，B+级/328。
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各一级学科、二级学科情况

（一）自然科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自然科学居全国大学研究生院（部）第8名，A+/345。在自然科学的4个学科门类中，理学第3名，A++/232；工学第17名，A/267。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没有农学、医学研究生学位。

1、理学：第3名A++/232。9个一级学科36个二级学科。

（1）数学：第4名A++/147。5个二级学科。

基础数学☆:第4名A+/96；计算数学△:第6名A/48；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第2名A++/39；应用数学△:第8名A/114；运筹学与控制论〇:第11名A/51。

（2）物理学：第2名A++/113。8个二级学科。

理论物理☆:第2名A++/76；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第2名A++/28；原子与分子物理△:第4名A+/29；等离子体物理☆:第1名A++/25；凝聚态物理☆:第2名A++/63；声学△:B+/27；光学☆:第5名A+/54；无线电物理〇:B/25。

（3）化学：第2名A++/102。5个二级学科。

无机化学☆:第5名A+/50；分析化学△:第2名A++/60；有机化学△:第4名A+/61；物理化学☆:第4名A+/68；高分子化学与物理△:第7名A+/44。

（4）天文学：第3名A/12。1个二级学科。天体物理☆:第3名A/12。

（5）大气科学：C/14。1个二级学科。大气物理学与大气环境:C+/7。

（6）地球物理学：第1名A++/8。2个二级学科。

固体地球物理学△:第1名A++/8；空间物理学☆:第1名A++/3。

（7）地质学：B/27。1个二级学科。地球化学☆:第1名A++/12。

（8）生物学：第10名A/149。12个二级学科。

植物学〇:B/75；动物学〇:B+/58；生理学〇:B+/66；水生生物学〇:第11名A/38；微生物学〇:B+/60；神经生物学△:第4名A+/39；遗传学△:B+/54；发育生物学〇:第11名A/38；细胞生物学△:第8名A/49；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第7名A/98；生物物理学☆:第4名A/43；生态学〇:B/56。

（9）科学技术史☆：第1名A++/21。1个二级学科。

2、工学：第17名A/267。14个一级学科38个二级学科。

（1）力学：第6名A/87。4个二级学科。

一般力学与力学基础〇:C+/22；固体力学☆:第3名A+/56；流体力学☆:第3名A+/29；工程力学△:第5名A+/63。

（2）机械工程：E+/149。1个二级学科。机械电子工程:C/85。

（3）仪器科学与技术：第5名A/54。2个二级学科。

精密仪器及机械△:第3名A+/24；测试计量技术及仪器△:第3名A+/49。

（4）材料科学与工程：B/127。3个二级学科。

材料物理与化学△:第16名A/64；材料学△:C+/105；材料加工工程△:B/80。

（5）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第8名A/73。6个二级学科。

工程热物理△:第3名A/25；热能工程△:B+/35；动力机械及工程△:C+/28；流体机械及工程△:B/26；制冷及低温工程△:第4名A/20；化工过程机械△:B/33。

（6）电子科学与技术：B/80。4个二级学科。

物理电子学△:B/40；电路与系统△:第9名A/52；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〇:C+/43；电磁场与微波技术△:B+/29。

（7）信息与通信工程：第10名A/93。2个二级学科。

通信与信息系统☆:B+/74；信号与信息处理△:第7名A/58。

（8）控制科学与工程：第12名A/125。5个二级学科。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第12名A/100；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第9名A/65；系统工程△:B/36；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第3名A+/38；导航、制导与控制△:C/17。

（9）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第10名A/164。3个二级学科。

计算机系统结构△:第7名A/72；计算机软件与理论△:B+/85；计算机应用技术△:第18名A/150。

（10）化学工程与技术：D/118。1个二级学科。应用化学:C+/101。

（11）矿业工程：B+/34。1个二级学科。安全技术及工程△:第2名A+/23。

（12）核科学与技术：B+/15。4个二级学科。

核能科学与工程〇:C+/4；核燃料循环与材料〇:B+/3；核技术及应用☆:第2名A/11；辐射防护及环境保护〇:第2名A/2。

（13）环境科学与工程：B+/110。1个二级学科。环境科学△:B+/56。

（14）生物医学工程△：C+/43。1个二级学科。

（二）社会科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社会科学居全国大学研究生院（部）第37名，B+/328。在社会科学的7个学科门类中，哲学C+/105；经济学D/158；法学C/167；教育学C+/98；文学D+/189；历史学E+/85；管理学第15名，A/236。

1、哲学：C+/105。1个一级学科2个二级学科。

（1）哲学：C+/105。2个二级学科。中国哲学:C+/34；科学技术哲学△:B+/50。

2、经济学：D/158。1个一级学科1个二级学科。

（1）应用经济学：D/140。1个二级学科。金融学:C+/57。

3、法学：C/167。1个一级学科1个二级学科。

（1）政治学：B/126。1个二级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B/106。

4、教育学：C+/98。1个一级学科1个二级学科。

（1）教育学：C+/83。1个二级学科。教育技术学:B+/30。

5、文学：D+/189。2个一级学科2个二级学科。

（1）外国语言文学：B/134。1个二级学科。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B+/83。

（2）新闻传播学：C+/38。1个二级学科。传播学:B+/25。

6、历史学：E+/85。1个一级学科1个二级学科。

（1）历史学：E+/85。1个二级学科。考古学及博物馆学:D/23。

7、管理学：第15名A/236。3个一级学科3个二级学科。

（1）管理科学与工程△：第4名A+/111。1个二级学科。

（2）工商管理：C/160。1个二级学科。企业管理:C+/128。

（3）公共管理：C+/106。1个二级学科。行政管理:B+/56。
备注：专业后带“☆”为国家重点学科，带“△”为博士点，带“〇”为连续3年没有招生的博士点，其余为硕士点。
●传统优势相对稳固，相关领域亟待突破——从有关大学排名中看我校的核心竞争力
核心竞争力理论是经济学和管理学相互交融而形成的当代企业分析理论的一种,是指能为组织带来相对于竞争对手的竞争优势的资源和能力。成为核心竞争力的能力有四种标准：有价值性、稀有性、难于模仿性及不可替代性。高校核心竞争力是指一所高校在长期办学过程中形成的特有的办学优势、特色和能力。它是高校竞争能力的核心,是竞争力的中心,是获胜最主要的资源和能力。
我校对自己的发展目标定位为综合性、研究型、国际知名的高水平大学。而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只有对自身的核心竞争力进行规划、培育、提升与创新，学校才能发挥特色，为国家和社会做出贡献，以贡献换取资源，获得长期的生存和发展，最终才能迈向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
目前我校正处在建设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一个关键机遇期，特别是今年，我们将完成“十五”规划规定的建设任务，实现建设多学科协调发展的综合性、研究型、国际知名高水平大学的基本目标。这一目标能否顺利完成，对学校总目标的实现至关重要。因此，我们很有必要对自己的基本情况有准确的判断和把握，既要避免妄自菲薄，也要避免盲目冒进，充分认清已有的优势和存在的不足，然后科学规划前进的道路，凸显核心竞争力，突围弱势领域，以期顺利实现建设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宏伟目标。
为此，本刊根据相关权威部门的统计数据，分析比较了我校的一些相关情况，基本结论是：传统优势相对稳固，相关领域亟待突破。
一、虽然面临人才流失的巨大压力，但传统优势相对比较稳固
一直以来，一代代兰大人在条件艰苦的西北淡薄名利、潜心钻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办学理念和优良的办学传统，在高等教育布局中因其独特的优势占据了重要一席，而且这些优势在竞争激烈的高教领域依然相对稳固。
首先，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研究实力雄厚，学术水平居全国高校前列。自1983年国家开始公布《SCI》及其论文被引用情况以来，兰州大学多次位居全国高校前10名之内。从表1可以看出，2003年我校的SCI论文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引用频次上依然雄踞全国高校前列，分别位居西安交通大学和四川大学之前。同时科研成果数也居全国高校第26名（见表2）。我校在这一领域的优势由此可见一斑。
其次，队伍建设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取得了较好的成果。1993年以来，我校共有7位教师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资助（见表3），1999年以来承担973课题4项（见
表1 高等院校2003年发表SCI论文数排序（统计源：SCI）
	序号
	学校名称
	论文总数
	被引频次及名次
	序号
	学校名称
	论文总数
	被引频次及名次

	1
	清华大学
	1509
	3388（2）
	9
	吉林大学
	540
	1657（7）

	2
	北京大学
	1075
	3928（1）
	10
	南开大学
	434
	1313（10）

	3
	浙江大学
	1003
	2233（6）
	11
	华中科技大学
	409
	668（16）

	4
	南京大学
	920
	3278（3）
	12
	武汉大学
	406
	1072（12）

	5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851
	3091（4）
	13
	中山大学
	377
	1600（8）

	6
	复旦大学
	701
	2257（5）
	14
	四川大学
	342
	766（14）

	7
	上海交通大学
	694
	1256（11）
	15
	兰州大学
	323
	999（13）

	8
	山东大学
	558
	1314（9）
	16
	西安交通大学
	273
	307（30）


以上信息摘自《中国科学计量指标：论文与引文统计》（2004年卷）
表2 教育部科技成果登记项目排序统计(2004)（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
	排 序
	完 成 单 位
	完 成 项 目 数
	排 序
	完 成 单 位
	完 成 项 目 数

	1
	清华大学
	243
	15
	大连理工大学
	62

	2
	山东大学
	182
	15
	西北工业大学
	62

	3
	吉林大学
	134
	17
	上海交通大学
	61

	4
	西安交通大学
	121
	18
	四川大学
	59

	5
	复旦大学
	107
	19
	中国农业大学
	53

	6
	北京大学
	94
	20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51

	7
	浙江大学
	91
	21
	同济大学
	50

	8
	南开大学
	80
	22
	华南理工大学
	46

	9
	中山大学
	79
	22
	湖南大学
	46

	10
	南京大学
	73
	22
	天津大学
	46

	11
	中国矿业大学
	65
	22
	北京中医药大学
	46

	12
	东南大学
	64
	26
	兰州大学
	44

	12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
	64
	26
	中南大学
	44

	14
	重庆大学
	63
	28
	华中科技大学
	41


表5），充分显示了我校队伍建设的初步成效和日趋强大的科研实力。

表3  1993-2004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资助情况统计（中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网）
	序 号
	学 校 名 称
	1993-2003年人数统计
	2004年人数统计
	总计

	1
	北京大学
	80
	9
	89

	2
	清华大学
	70
	8
	78

	3
	南京大学
	44
	7
	51

	4
	浙江大学
	31
	10
	41

	5
	复旦大学
	31
	5
	36

	6
	中国科技大学
	29
	3
	32

	7
	中山大学
	22
	2
	24

	8
	中国农业大学
	20
	2
	22

	9
	华中科技大学
	19
	1
	20

	10
	上海交通大学
	18
	1
	19

	11
	吉林大学(包含原解放军军需大学)
	17
	0
	17

	12
	四川大学
	14
	2
	16

	12
	武汉大学
	13
	3
	16

	14
	厦门大学
	10
	4
	14

	15
	第二军医大学
	13
	0
	13

	15
	东南大学
	11
	2
	13

	15
	南开大学
	12
	1
	13

	18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0
	2
	12

	18
	第四军医大学
	11
	1
	12

	18
	西安交通大学
	10
	2
	12

	21
	北京师范大学
	9
	2
	11

	21
	哈尔滨工业大学
	10
	1
	11

	序 号
	学 校 名 称
	1993-2003年人数统计
	2004年人数统计
	总计

	21
	同济大学
	10
	1
	11

	24
	大连理工大学
	10
	0
	10

	25
	西北工业大学
	8
	1
	9

	25
	中国矿业大学
	8
	1
	9

	27
	第三军医大学
	7
	1
	8

	27
	中南大学
	6
	2
	8

	29
	华中农业大学
	7
	0
	7

	29
	兰州大学
	7
	0
	7


表4 教育部直属高校2001—2004年科技经费统计排序表（单位：元）
	排序
	单位名称
	01-04年经费合计
	排序
	单位名称
	01-04年经费合计

	1
	清华大学
	4,076,467,483.33
	25
	山东大学
	500,108,350.28

	2
	浙江大学
	2,428,236,533.50
	26
	中国矿业大学
	475,850,940.64

	3
	北京大学
	1,741,946,716.56
	27
	北京科技大学
	472,438,975.92

	4
	上海交通大学
	1,598,610,246.66
	28
	电子科技大学
	457,466,593.01

	5
	华中科技大学
	1,419,988,684.52
	29
	河海大学
	440,830,120.10

	6
	东南大学
	1,283,927,097.54
	30
	北京师范大学
	427,649,240.54

	7
	同济大学
	1,139,302,221.78
	31
	中国地质大学
	425,823,306.84

	8
	复旦大学
	1,138,490,421.87
	3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420,074,050.87

	9
	天津大学
	1,009,072,436.54
	33
	华东师范大学
	399,203,528.20

	10
	中山大学
	885,075,741.47
	34
	厦门大学
	375,446,483.33

	11
	华南理工大学
	880,034,935.62
	35
	东北大学
	359,073,345.06

	12
	石油大学
	859,522,011.84
	36
	中国海洋大学
	345,376,811.36

	13
	南京大学
	811,120,056.91
	37
	华中农业大学
	335,228,023.20

	14
	中国农业大学
	805,963,996.77
	38
	北京交通大学
	328,760,490.52

	15
	四川大学
	799,108,359.77
	39
	北京化工大学
	314,761,303.18

	16
	重庆大学
	786,394,068.94
	40
	长安大学
	292,075,662.91

	17
	武汉大学
	764,937,675.72
	41
	湖南大学
	287,670,031.24

	18
	中南大学
	754,996,830.98
	42
	西南交通大学
	284,855,597.82

	19
	武汉理工大学
	736,989,372.06
	43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260,621,508.16

	20
	西安交通大学
	591,970,777.92
	44
	北京邮电大学
	254,247,726.28

	21
	大连理工大学
	582,561,965.61
	45
	南京农业大学
	247,462,841.80

	22
	吉林大学
	522,633,272.05
	46
	东华大学
	245,466,492.13

	23
	南开大学
	513,894,554.63
	47
	兰州大学
	199,623,488.53

	24
	华东理工大学
	500,445,244.09
	48
	中国药科大学
	168,998,750.62


数据来源：根据教育部财务司数据整理
二、某些领域距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目标尚有差距，亟待突破

经过近百年的风雨历程，兰州大学逐渐形成了较强的办学实力，为进一步建设和发展奠定了较为雄厚的基础。但与建设综合性、研究型、国际知名的高水平大学的奋斗目标相比还有相当差距。客观、准确和冷静地分析、认识这些差距，对激发全校上下的工作热情和发展斗志，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首先高等级科技奖项的缺额既成为全校上下的心头之痛，更应是我们奋力追赶和为之奋斗的一个目标。我校的各类科研成果总量虽然不少，但是获奖特别是获得高等级奖项的成果却很少，十余年来在国家级奖项的舞台上难觅我校的踪影，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其次，科研经费总额不高。由于历史传统、地理位置、学科结构等众多原因，我校的科研经费总量与同类型院校相比差距明显（见表4），更与建设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要求相去甚远。

第三，在国家级重点重大项目上尚有发展潜力。近年来在“973计划”等国家级重大重点项目领域仅承担过4项课题（见表5），尚没有承担过项目（见表6）。
表5  1999-2004年"973计划"高校承担课题数统计排序
	排序
	学校名称
	合计
	1999年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1
	北京大学
	79
	9
	19
	15
	12
	12
	12

	2
	清华大学
	78
	3
	19
	7
	14
	14
	21

	3
	浙江大学
	34
	　
	4
	4
	12
	6
	8

	4
	复旦大学
	28
	2
	3
	10
	6
	4
	3

	4
	南京大学
	28
	2
	5
	6
	5
	3
	7

	6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4
	5
	2
	11
	4
	1
	1

	7
	华中科技大学
	21
	　
	　
	2
	5
	10
	4

	8
	北京师范大学
	18
	　
	11
	　
	1
	2
	4

	9
	中国农业大学
	17
	1
	5
	3
	1
	4
	3

	10
	西安交通大学
	14
	　
	1
	5
	1
	4
	3

	11
	华东师范大学
	13
	2
	　
	　
	6
	5
	　

	11
	南开大学
	13
	1
	5
	　
	1
	4
	2

	13
	上海交通大学
	12
	　
	1
	5
	1
	2
	3

	14
	武汉大学
	10
	　
	2
	1
	2
	3
	2

	14
	中南大学
	10
	　
	　
	2
	　
	3
	5

	14
	中国海洋大学
	10
	
	1
	1
	6
	2
	　

	14
	吉林大学
	10
	　
	3
	1
	3
	1
	2

	14
	天津大学
	10
	1
	1
	3
	4
	1
	　

	19
	华东理工大学
	9
	　
	　
	　
	　
	3
	6

	19
	石油大学
	9
	　
	1
	2
	1
	1
	4

	19
	同济大学
	9
	　
	4
	3
	1
	　
	1

	22
	西北大学
	8
	1
	　
	　
	　
	7
	　

	22
	中山大学
	8
	　
	1
	1
	2
	3
	1

	22
	中国地质大学
	8
	2
	1
	　
	4
	1
	　

	22
	华中农业大学
	8
	　
	2
	4
	　
	　
	2

	22
	中国矿业大学
	8
	　
	　
	　
	7
	　
	1

	27
	东南大学
	7
	　
	　
	　
	2
	4
	1

	排序
	学校名称
	合计
	1999年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27
	南京工业大学
	7
	　
	　
	4
	　
	3
	　

	27
	山东大学
	7
	　
	　
	1
	1
	1
	4

	27
	南方医科大学
	7
	　
	1
	1
	1
	4
	　

	31
	第二军医大学
	6
	　
	1
	1
	　
	1
	3

	31
	第四军医大学
	6
	　
	　
	2
	1
	1
	2

	31
	四川大学
	6
	　
	1
	1
	1
	1
	2

	31
	北京科技大学
	6
	　
	3
	　
	　
	　
	3

	31
	厦门大学
	6
	　
	1
	2
	1
	　
	2

	36
	北京工业大学
	5
	　
	3
	2
	　
	　
	　

	36
	暨南大学
	5
	　
	1
	4
	　
	　
	　

	36
	南京农业大学
	5
	　
	　
	　
	3
	　
	2

	39
	云南大学
	4
	　
	1
	　
	1
	2
	　

	39
	华南理工大学
	4
	　
	1
	1
	1
	1
	　

	39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
	4
	　
	　
	　
	2
	1
	1

	39
	北京林业大学
	4
	1
	　
	　
	3
	　
	　

	39
	兰州大学
	4
	　
	3
	　
	1
	　
	　


表6 1998年-2004年高校承担“973计划”项目数统计排序(科技部网站)

	排序
	高校名称
	合计
	1998年
	1999年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1
	清华大学
	14
	1
	3
	3
	　
	3
	3
	1

	2
	北京大学
	12
	1
	3
	1
	4
	2
	1
	　

	3
	中国农业大学
	6
	　
	1
	2
	1
	　
	1
	1

	4
	复旦大学
	5
	　
	1
	　
	3
	1
	　
	　

	4
	华中科技大学
	5
	　
	1
	　
	　
	1
	2
	1

	6
	南京大学
	4
	1
	　
	2
	　
	　
	　
	1

	6
	浙江大学
	4
	　
	　
	　
	　
	2
	1
	1

	8
	北京师范大学
	3
	　
	1
	1
	　
	　
	　
	1

	8
	华东理工大学
	3
	　
	　
	　
	　
	　
	1
	2

	8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 
	3
	1
	1
	　
	　
	1
	　
	　

	8
	西安交通大学
	3
	　
	　
	　
	1
	　
	1
	1

	8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3
	　
	　
	　
	2
	1
	　
	　

	13
	第二军医大学
	2
	　
	　
	　
	1
	　
	　
	1

	13
	东北大学
	2
	　
	　
	　
	　
	2
	　
	　

	13
	华东师范大学
	2
	　
	　
	　
	　
	1
	1
	　

	13
	华南理工大学
	2
	　
	　
	1
	　
	1
	　
	　

	13
	石油大学
	2
	　
	1
	　
	　
	　
	　
	1

	13
	四川大学
	2
	　
	　
	　
	　
	1
	　
	1

	13
	中国海洋大学　
	2
	　
	　
	　
	　
	1
	1
	　

	13
	中南大学
	2
	　
	1
	　
	　
	　
	　
	1


第四，科研成果转化率低，校办产业不发达。在与科技成果转化和校办产业相关的统计排序中很难找到我校的身影，从侧面反映了我校在此方面的实际情况。

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既需要国家加大投入，更需要高校围绕核心竞争力的规划、培育、提升、创新不断地努力，不断实践。上述分析既是回顾，更是启示，希望我们能以此为契机和突破口，切实提高核心竞争力，为实现把兰州大学建设成为综合性、研究型、国际知名高水平大学而努力奋斗。

●专家视点：研究型大学的特点、运行机制及普通高校的分类
（编者按：我校提出的奋斗目标是把兰州大学建设成为综合性、研究型、国际知名的高水平大学，其中对于究竟什么是研究型大学，学术界和教育界历来看法不一，为此，本刊特选摘教育部副部长赵沁平同志曾在《中国高等教育》 2002年第21期上以《与时俱进，适应需要，逐步在我国形成一批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为题对此所作的分析和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的刘少雪、刘念才在《高等教育研究》2005年第7期上以《我国普通高校的分类标准与分类管理》为题进行的探讨，以帮助我们加深对研究型大学的理解和认识。）
一、赵沁平：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特点、办学观念和运行机制 
关于研究型大学的特征，结合美国对研究型大学的评价和我国的具体情况，从可操作的评价角度，研究型大学的主要衡量标准包括以下四点：

首先要有充足的研究（含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和开发经费。研发经费对学校运行的贡献，包括管理费、研发补贴，以及转化为学校固定资产（设备、房产等）的经费部分（一般来说约占研发总经费的30%左右），应大体与国家给学校的教育事业拨款相当，而且其中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经费应不低于应用开发类经费，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纵向课题经费不能比横向课题经费低；
二是教师的教学和科研工作量应大体相当，或者学校折合教学工作和科研工作的教师人数相当；
三是研究生和本科生的数量之比不低于1:2.5，（美国研究型大学的研究生和本科生的比平均是1:2）。与此相关的是每年授予学位，特别是博士学位的数量（美国常用一定数量学科每年授予博士学位数进行衡量）。作为一所研究型大学，其从事科技创新的人的比例不能太低；
四是要能够不断产出足够数量的有国际竞争力的科技创新成果，或者说要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包括科研成果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数量，有国际影响力的教师，如国际学术会议程序委员、特邀报告人及会议、分会主持人数量，以及国外留学生比例等。总之，要更加强调面向世界。同时，在评价科技产出时既要考虑学校的产出总量，也要考虑人均产出。 
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要有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观念和思路，以下几点是值得考虑的：
1.要有树优势、争一流、创名牌的意识。不仅创名牌，更要珍惜名牌。要在学科建设中有所为有所不为，办出特色，创出优势；要通过学风建设树立起优良的学习风气、治学风气和学术风气；要通过校园建设建成设施齐全、环境优美的绿色大学。更要树立质量第一和创名牌、保名牌的办学意识。
2.坚持吸引、汇集和孕育学术大师。要能吸引、汇集一批大师，形成一种环境和群体，同时还能够自身孕育一流大师。
3.坚持选拔一流生源，不因各种暂时小利而降低标准。同时坚持一定的研究生和本科生数量比。
4.重视学术氛围、校园文化和大学精神的培育。要培育浓厚、自由、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健康、向上、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科学、民主、创新的大学精神。
5.重视高水平的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这是毋庸置疑的。6.重视学生全面素质和创新能力的培养，重视其个性的发展。
相对于以上六点，以下几种机制是至关重要的：一是民主的决策机制；二是多渠道筹集办学经费的能力和机制；三是吸引国内外高水平人才，即面向国际招揽人才的机制和校内科学合理的人才选拔机制；四是吸引和培养国外留学生的能力和机制；五是鼓励学术争鸣，激励创新的机制；六是鼓励基础研究和高水平科技成果转化的机制；七是以学生为本的服务型管理机制；八是本科生尽早参与科研的机制。
二、刘少雪、刘念才：我国普通高校的分类标准与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2000年版美国大学分类标准
表7 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2000年版美国大学分类标准

	大学类型
	定性标准
	定量标准

	博士/研究型大学

	博士/研究型大学-Ⅰ（Extensive型）
	提供广泛领域的本科教育，从事博士研究生
教育
	每年在15个以上学科授予50个以上博士学位

	博士/研究型大学-Ⅱ（Intensive型）
	提供广泛领域的本科教育，从事博士研究生
教育
	每年授予20个以上博士学位，或每年在3个以上学科授予10个以上博士学位

	硕士型大学

	硕士型大学-Ⅰ
	提供广泛领域的本科教育，从事硕士研究生
教育
	每年在3个以上学科授予40个以上硕士学位

	硕士型大学-Ⅱ
	提供广泛领域的本科教育，从事硕士研究生
教育
	每年授予20个以上硕士学位

	单科性大学/学院
	从事本科及硕士研究生（含博士研究生）教育
	授予的学位50%以上在单一学科领域

	本科型大学/学院

	大学类型
	定性标准
	定量标准

	本科型大学/学院
	主要从事本科教育
	每年授予的学士学位占全部本、专科毕业生的50%以上

	本/专科型学院
	从事本、专科教育
	每年授予的学士学位占全部本、专科毕业生的10%以上

	专科型学院
	从事专科教育
	每年授予的学士学位占全部本、专科毕业生的10%以下


资料来源：The Carnegie Classification of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2000 Edition。

表8   中国普通高校分类标准
	大学类型
	定性标准
	定量标准
	定量标准（2005年版）

	研究型大学
	Ⅰ
	提供广泛领域的本科教育，从事博士研究生教育，重视前沿科学研究工作，能够获得充足的政府资助研究经费
	授予博士学位数量超过授予博士学位大学的平均数，授予博士学位与学士学位的比例不低于0.09，获得政府资助研究经费数量居全国高校前50名，且每年师均发表SCIE、SSCI论文高于美国研究型大学协会（AAU）会员大学的最低值
	年授予193个以上博士学位且授予博士学位与学士学位比例高于0.09，年获得政府资助研究经费0.44亿元以上，年师均发表SCIE、SSCI论文0.7篇以上

	
	Ⅱ
	提供广泛领域的本科教育，从事博士研究生教育，重视科学研究工作，能够获得充足的政府资助研究经费
	授予博士学位数量超过授予博士学位大学的平均数，授予博士学位与学士学位的比例不低于0.09；或授予博士学位数量超过授予博士学位大学的平均数，授予博士学位与学士学位的比例不低于0.06，且获得政府资助研究经费数量居全国高校前50名
	年授予193个以上博士学位且授予博士学位与学士学位比例高于0.09；或年授予193个以上博士学位且授予博士学位与学士学位比例高于0.06，每年获得政府资助研究经费0.44亿元以上

	博士型大学
	Ⅰ
	提供广泛领域的本科教育，从事博士研究生教育
	授予博士学位数量不低于博士型大学的平均数
	年授予70个以上博士学位

	
	Ⅱ
	提供广泛领域的本科教育，从事博士研究生教育
	授予博士学位数量低于博士型大学的平均数
	年授予69个以下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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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Ⅰ
	提供广泛领域的本科教育，从事硕士研究生教育
	授予硕士学位数量不低于硕士型大学的平均数
	年授予136个以上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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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广泛领域的本科教育，从事硕士研究生教育
	授予硕士学位数量低于硕士型大学的平均数
	年授予135个以下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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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Ⅰ
	从事本、专科教育
	授予学士学位数量不少于全部本、专科毕业生的50％
	年授予学士学位不少于全部本、专科毕业生的50%

	
	Ⅱ
	从事本、专科教育
	授予学士学位数量少于全部本、专科毕业生的50％
	年授予学士学位少于全部本、专科毕业生的50％

	专科／职业型学院
	只从事高等专科和职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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